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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公安局部门整体支出
自我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湛江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18年度市级部门单位整体支

出自我绩效评价的通知》（湛财评﹝2019﹞22 号）要求，我局及

时布置自评，成立自评工作小组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，认真开

展自评自查工作，经查阅、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，填

写自评表格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现将 2018年度湛江市公安局整体

支出自我绩效评价报告如下：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单位情况

湛江市公安局是市政府主管全市公安工作的职能部门，属财

政拨款的一级行政单位（正处级），执行行政单位的会计制度。

最初成立于 1949 年 12 月，名为湛江市人民政府公安局。于 1983

年 9 月实行地市合并、市领县体制，湛江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与

湛江市公安局合并成立新的湛江市公安局。

（二）人员情况。（涉密）

（三）工作职能

主要职能是预防、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；维护社会治安

秩序，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；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，

处理交通事故；组织、实施消防工作，实行消防监督；管理枪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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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药、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等危险物品；对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；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，守卫

重要的场所和设施；管理户政、国籍、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

市内居留、旅行的有关事务；维护国（边）境地区的治安秩序；

对被判处管制、拘役、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

行刑罚，对被宣告缓刑、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、考察；监督管理

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；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、社会团

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，指导治安保

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

职责。

二、自评工作情况

（一）评价小组情况

1.评价小组成立情况

结合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实际情况，我局 2018 年 6 月已成立

湛江市公安局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（湛公警保（财）﹝2018﹞115

号），由于我局领导人员的变动， 现对我局的预算绩效评价工作

领导小组人员作了相应调整（湛公警保（财）﹝2019﹞133 号）。

市公安局局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周岳林任组长；警务保障中心负

责人陈义标、警务保障中心副主任黄存奎、网警支队负责人李清

华及警察公共关系科科长钟涛等四人任副组长；成员为各项目用

款单位负责人。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市局警务保障中心装

备财务管理科。

2.评价小组各部门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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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警务保障中心负责湛江市公安局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

实施，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，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绩效评价

结果。

（2）各用款单位作为资金具体使用单位，根据绩效评价项

目的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，组织项目实施,做到全过程

跟踪。并根据预算执行情况相关要求，及时反馈实施情况。对绩

效评价项目进行自评，按时提交绩效报告，协助警务保障中心开

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
（3）网警支队和警察公共关系科密切跟踪、收集和分析舆

情反应，并及时反馈警务保障中心。

（二）自评工作情况

1.前期准备。按照绩效自评工作要求，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

长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对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进行认真学习，

掌握政策，根据部门收支情况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实施步骤。

2.组织实施。查看部门相关数据和资料，核查同级财政预算

批复执行及部门整体支出情况，着重核查“三公”经费及资产管

理、内部控制制度等情况。

3.分析评价。对评价过程中收集资料进行归纳，汇总分析，

依据设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评分，形成综

合性书面报告。

我局 2018 年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为 99 分，评价

结果为“优”。

（三）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及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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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严格按要求准时报送自评材料，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

性、完整性、一致性、规范性负责。

三、目标设置

（一）总体绩效目标

在市委、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正确领导下，全市公安机关深

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

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

时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

紧紧围绕广东实现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、当好“两个重要窗口”

和“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、最公平公正、法治环境最

好地区之一”的目标要求，以推进“粤警行动”、智慧新警务、

“双提升”工作为抓手，始终把全市公安工作融入市委市政府工

作部署要求，聚焦聚力公安主责主业，全面推进新时代更高水平

“平安湛江”建设，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，为湛江建设北部湾

中心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、成为广东重要发展极创造平安稳定

的社会治安环境。

（二）阶段性绩效目标

1.突出抓好维稳工程，确保社会大局更加稳定。充分发挥了

公安机关安保维稳主力军作用，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习近平总书记

视察广东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活动、全国“两会”、博鳌

亚洲论坛年会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、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

会等重大活动安保工作，以及春节、清明节、国庆节等重要时间

节点安保维稳任务，顺利实现了省委提出的“五个不发生”的工

作目标,牢牢守住我市平安稳定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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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突出抓好平安建设，确保打击犯罪更加高效。紧紧围绕省

委提出的“三个最”工作目标，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，以

“平川 2018”专项行动为开局，以“飓风 2018”专项行动、全民

禁毒工程、护航金融“利剑”行动为重点，强力推进各类打击违

法犯罪专项行动，整体带动全市刑事打击效能突破提升。

3.突出治安防控建设，确保治安篱笆更加坚固。全面推进社

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,不断筑牢“环湛防控圈”防线，逐步建成具

有湛江特色的“智慧新防控”体系，全市 51 个省、市、县际公安

检查站、治安卡点的信息化改造升级、查缉布控打击、执法勤务

效能得到极大提升。

4.突出公共安全治理，确保公共领域更加安全。牢固树立安

全发展理念，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“夏季攻势”、“遏事故 保安

全”等专项行动，部署开展危爆物品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和消防安

全“火灾高风险整治”、“创建消防安全社区”、“深化六类场所十

项必查”三大行动，实现了重点交通安全隐患明显减少、严重交

通违法行为明显遏制、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明显下降的工作目

标，实现全年全市火灾事故保持“零死亡”的目标。

5.突出公安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确保民生服务更加到位。以智

慧新警务为契机，结合智慧新民生建设，不断改进提升服务群众

质量和水平，“让数据多跑腿、让群众少走路”，切实打通公安服

务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让公安服务工作更加便民利民。

6.突出智慧新警务建设，确保公安工作更加高效。立足经济

欠发达地区和信息化建设落后的实际，牢牢抓住智慧新警务战略

“四梁八柱”的重要环节，规划建设“4+N”创新警务应用，始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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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新一代移动警务平台作为智慧新警务的关键载体和重要支撑，

努力提升我市公安机关信息化水平。

四、预算支出管理情况

（一）整体支出完成率

2018 年部门收入总预算 102603.22 万元，财政实际总拨款

146479.6 万元，其中市局本级财政年初预算拨款 66234.82 万元，

上级拨款 10255.89 万元，到位率 100%。实际总支出 150131.21

万元，其中转安排各县（区）公安局 58482.06 万元，市公安局本

级实际支出 91649.15 万元，上年结余结转数 899.74 万元，本年

实际收入 98086 万元，整体支出完成率 93%。

（二）财务合规性

我局资金支出规范，严格执行国家财务政策和各项财政法规，

认真执行市财政局的有关规定和财务制度，单位基本支出管理、

项目支出（含专项工作经费）管理、费用支出等都是严格按有关

规定制度执行的。“基本支出”和“项目支出”等分类进行了明

细核算，会计核算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、虚列支出的情况；也

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情况；不存在超标准开支的情

况。我局本着精打细算，合理开支，保障重点的原则，确保了 2018

年各项公安工作的开展，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度的工作目标任务。

（三）信息公开

1.自评信息公开。我局按规定将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前在平

安港城网公开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数据及自评报告。

2.预算决算信息公开。我局已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在

我局门户网站平安港城网公开预算决算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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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预算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管理

1.项目实施程序。我局各项目在开展项目建设时，严格按照

市财政局的规定，根据各类限额标准的方式组织采购，合同管理

规范，验收程序按规定执行，并对各类装备采购项目按要求建档

管理，确保各类项目采购依法依规执行。由需求单位提出申请，

报送技术管理、审计部门审核，警保部门落实经费，报局领导审

批同意后，才启动政府采购程序。项目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建设，

建设项目达到验收条件的，及时组织项目建设单位、警保中心、

审计科等部门组成验收小组，开展验收工作并形成验收报告。

2018年安排我局主要项目有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建设100万

元、社区警务信息工作平台建设 300 万元、新一代移动警务建设

300 万元、社会治安视频项目二期 5000 万元、电子警察二期 520

万元、全市常住人口信息化管理系统 350 万元、扣押停车场经费

400 万元、市区道路交通设施维护费 400 万元、射击及体能训练

场 1000 万元、公安工作应急经费 1000 万元、公安装备购置经费

3000 万元、公安在建工程尾款 700 万元等。截止 2018 年 12 月，

我局所有项目均按照市财政局的规定，启动政府采购程序，并已

全部投入建设，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。

2.项目监管。我局对所实施项目进行严格管理，科学使用，

通过组织召开预算执行推进会议，并实行预算执行每月通报制度，

加快了预算执行进度；严格坚持和完善三公经费等支出管理，通

过组织召开市局机关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管理执行通报会，并每月

通报三公经费的开支情况；市局项目办、警保中心、审计科等部



8

门将根据各项目推进情况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考核。项目的立项、

执行及管理等情况，全程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重点内容。

（二）资产管理

1.资产管理安全性。我局高度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，始终

以充分保障机构及人员行使公安职能为前提，逐步规范并落实各

项资产管理制度。

（1）严格执行制度。我局通过制订一系列内部资产管理制度，

为我局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奠定了基础。同时进

一步明确本级公安机关纪检、装财部门的国有资产监督、管理职

责，建立并完善多层次的国有资产监督、管理体系，对国有资产

实行全方位的监督及管理。

（2）做好资产需求采购预算。我局在编制年初预算时，根据

全局国有资产存量和实际工作需求，对预算年度内所需办公设备、

业务装备和交通工具的配置进行合理预算，并在执行预算过程中，

进行严格的支出审计和财务审核监督。

（3）规范政府采购。我局严格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湛江市

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以规范政

府采购管理工作为重点，对凡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，都依法

向市财政局提出采购申请，实行集中采购，杜绝规避政府采购行

为的发生。

（4）加强资产处置管理。我局国有资产的领用及处置均严格

按照市财政局和本局的相关规章制度执行，完备报批手续，处置

收益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制度。固定资产在领用时由装

财科随资产下达《固定资产调拨通知书》，明确资产的名称、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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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、价值和用途，并由领用单位的“一把手”在《固定资产调拨

通知书》上签名，确认资产列入单位的资产管理。固定资产的报

废也由使用部门填写《资产报废呈批表》，经资产的主管职能

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再逐级呈报审批后，方可核销。同时，

我局建立了报废资产出入库管理台帐，确保报废资产账实相符。

报废资产的处置请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评估价值后再处置，处置

收入按规定上缴财政专户。

（5）认真检查督导。为进一步强化我市公安机关国有资产规

范化和精细化管理，我局制定了国有资产管理清产盘点和定期考

核工作制度，要求各地及二级独立核算单位每年必须对本单位的

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，并由市局成立国有资产管理考核小组，每年

对全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全面、系统的考核。

2.固定资产利用率。我局账面固定资产为 77149.6 万元，实

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 77149.6 万元，在用资产占全部资产比例为

100%。我局固定资产类别、价值、在用情况见下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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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情况表

单位：元

项目名称 数量 金额（元）

在用资产 闲置资产

金额（元）

占全部资

产比例

金额

（元）

占全部资产

比例

一、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 -- 225,949,907.39 225,949,907.39 100% 0 0

其中：房屋（平方米） 129038.95 225,949,907.39 225,949,907.39 100% 0 0

二、通用设备(个、台、

辆等)

13333 210,256,351.61 210,256,351.61 100% 0 0

其中：汽车(辆) 455 97,425,175.47 97,425,175.47 100% 0 0

三、专用设备(个、台等) 6283 315,296,295.58 315,296,295.58 100% 0 0

四、家具、用具、装具(个、

套等)

17031 19,938,462.44 19,938,462.44 100% 0 0

五、图书、档案(本、套

等)

411 55031 55031 100% 0 0

六、文物和陈列品(个、

件等)

0 0 0 % 0 0

合 计 771,496,048.02 771,496,048.02 100%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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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经费管理

1.“三公经费”控制率。2018 本部门“三公”经费预算 934.47

万元,实际支出数为 824.55 万元，“三公经费”控制率为 88%。

主要原因是受公车改革影响及我局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控制

公车购置及车辆运行维护费开支，控制公务接待开支。

2.“公用经费”控制率。当年“公用经费”预算安排数为

4631.88 万元，实际支出数为 1810.58 万元，“公用经费”控制

率为 39%。

（四）在职人员控制率。（本部门单位编制数及人员信息为

涉密内容）

六、整体绩效

2018 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正确领导下，全市公

安机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“四句话、十六个字”为方针，始终坚持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紧紧围绕广东实现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、

当好“两个重要窗口”和“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、最

公平公正、法治环境最好地区之一”的目标要求，以推进“粤警

行动”、智慧新警务、“双提升”工作为抓手，始终把全市公安

工作融入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要求，聚焦聚力公安主责主业，全

面推进新时代更高水平“平安湛江”建设，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

效，为湛江建设北部湾中心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、成为广东重

要发展极创造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。

（一）全力抓好公安主业。我局坚持以打促防、打防并重，

强力推进平安湛江建设，全程发力打出打击、防范、监管组合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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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起点上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湛江、幸福湛江。以扫黑除恶专

项斗争为牵引，打击犯罪更加高效。我局紧紧围绕省委提出的“三

个最”工作目标，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，以“平川 2018”

专项行动为开局，以“飓风 2018”专项行动、全民禁毒工程、护

航金融“利剑”行动为重点，强力推进各类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

动，整体带动全市刑事打击效能突破提升。全市公安机关共接报

各类违法犯罪警情 43978 起、同比下降 18.8%，立刑事案件 16176

宗、同比下降 2.7%，破刑事案件 9324 宗、同比上升 2.5%，刑事

拘留 8205 人、逮捕 5857 人、移送起诉 8001 人，刑拘数、逮捕数、

移送起诉数全面上升；破毒品犯罪案件 960 宗（其中省级以上目

标案件 35 宗，千克以上毒品案件 13 宗），刑拘 1048 人，逮捕 1011

人，打掉重特大贩毒团伙 28 个，缴获各类毒品约 189 公斤、制毒

原材料 1.5 吨，破获了一批在省内外影响极大的跨境跨区域毒品

案件；立经济犯罪案件 435 宗、同比下降 7.4%，破案 293 宗，抓

获犯罪嫌疑人 406 人、刑拘 304 人、逮捕 201 人、移送起诉 311

人，同比分别上升 12.2%、14.7%、23.3%、0.97%，挽回经济损失

792.94 万元；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 3 个、恶势力犯罪集团 61 个、

一般恶势力犯罪团伙 163 个，打掉涉黑恶团伙数量已超过前两年

总和；侦破涉黑恶刑事案件 1877 宗、同比上升 26.5%，刑拘涉黑

恶嫌疑人3484人、同比上升18.3%，逮捕2578人、同比上升28.3%，

移送起诉 3424 人、同比上升 14.5%；查处涉黑恶公职人员 34 人、

“两委”干部 39 人；暂扣涉案资金 3.62 亿余元，缴获涉案枪支

17 支及作案工具、赃物一大批，打击成效得到中央督导组的充分

肯定，“2.26 专案”、“4.08 专案”、“10.12 专案”及“飓风 2 号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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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铁网”等战果受到省市领导批示肯定和省公安厅贺电表扬。2018

年,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考核取得全省第六、全民禁毒工程考核

取得全省考核第九的优良成绩，法治公安“八项建设”全省第七

的优异成绩。

（二）全力织密防控网络。我局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

建设。以“打造一个平台、夯实两个支点、创新三项机制”为重

点，不断筑牢“环湛防控圈”防线，逐步建成具有湛江特色的“智

慧新防控”体系，全市 51 个省、市、县际公安检查站、治安卡点

的信息化改造升级、查缉布控打击、执法勤务效能得到极大提升。

全市公安检查站、治安卡点共查破涉枪案件 7 起、毒品 300 克以

上案件 6 起、“三非”人员案件 80 起、其他案件 87 起，查获在逃

人员 220 人、涉毒人员 3615 人。全面推进重点部位巡逻防控工作。

强化“1、3、5”分钟快速反应圈建设和治安巡逻联防常态化运作，

增设湛江高铁西站联勤点，推动警力向重点区域、重点时段倾斜，

提升防控圈梯次响应能力。全市接报“两抢一盗”警情 17911 起，

同比下降 3.3%，立案 7352 宗，同比下降 9.8%。全面推进视频监

控建设工作。目前，全市已建成一类视频监控镜头 5089 个，二、

三类视频监控镜头 8 万多个，治安卡口 233 个。

（三）全力防风险控事故。我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深

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“夏季攻势”、“遏事故 保安全”等专项行动，

部署开展危爆物品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和消防安全“火灾高风险整

治”、“创建消防安全社区”、“深化六类场所十项必查”三大行动，

完善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联席会议制度，全力筑牢“清患溯源、治

违打非、宣传教育、协同共管”四道交通安全防线，实现了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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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隐患明显减少、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明显遏制、较大以上

道路交通事故明显下降的工作目标。全市交警部门查处各类交通

违法行为 113万余起，暂扣车辆 99730 辆，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2283

起，造成 237 人死亡、同比下降 11.9%；共出动警力 2596 人次地

毯式检查排查本地在建爆破作业项目、涉危爆从业单位 642 家

（次），发现整治安全隐患 116 处，收缴非法危爆物品 8122 公斤；

全市消防机构共检查单位 20474 家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

为 8866 处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376 份、临时查封决定书 178 份，

责令“三停”173 家，罚款 332.218 万元，拘留 81 人，全年全市

火灾事故保持“零死亡”。

（四）全力做好公安“放管服”改革。我局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结合智慧新民生建设，以“大数据”、“互联网+

公安政务服务”信息技术为支撑，着力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

行“一个门、一扇窗、一张网”同城通办公安业务的新型便民服

务体系，推进“一门式一网式”项目实施及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

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的窗口服务新模式。出台《湛江市

公安户政业务办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等系列便民文件，开设绿

色办理通道和建立优先办理工作机制，上线运作“湛江 e 警通”

平台，推出公安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业务共 123 项，其中办理类、

查询类公安业务 57 项，办事指南 66 项，进一步提升窗口部门服

务效率。全市公安机关共推出便民利民措施 137 条，70 项业务实

现“让群众最多跑一次”，46 项业务下放至各分局办理，切实做

到“让数据多跑腿、让群众少走路”，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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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公安改革红利。2018 年,我市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满意度

两项综合排名全省第 15 名，取得了近年来第三方评价最好成绩。

（五）全力抓好智慧新警务建设。在郑人豪书记、姜建军市

长、黄勇武副市长等市领导的强力推动下，湛江被省公安厅列为

“智慧新警务”试点地市。我局立足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信息化建

设落后的实际，牢牢抓住智慧新警务战略“四梁八柱”的重要环

节，规划建设“4+N”创新警务应用（“4”是智慧新指挥、智慧

新防控、智慧新警队、智慧新网安等试点项目，“N”是智慧新管

控、智慧新侦查、智慧新交管、智慧新民生等非试点项目），始

终将新一代移动警务平台作为智慧新警务的关键载体和重要支

撑，在全市公安机关配发移动警务终端 2800 多台，全面推进增强

广大民警与 APP 应用的粘合度，民警使用终端各类 APP 应用的总

量超过 1200 万次，给全市警务工作带来了革新和可喜变化。推进

大数据、视频云和云网端等“四大智慧赋能工程”，整合技侦、

网警系统平台数据 200 多亿条，推动视频门禁、水电、客运、水

运和部分医院的数据实现实时采集，实现数据从云端到终端的双

向互动运用，以指尖警务推动实现了打防管控提质、服务民生提

速、队伍活力提升，逐步改变了我市公安信息化建设应用的落后

局面。利用大数据侦查成功侦破涉案金额超 1 亿元的“5·12”跨

省特大网络诈骗案，抓获犯罪嫌疑人 322 人，实现打击犯罪提质

提速。今年高考期间，我局通过移动终端现场为全市多名考生提

供了身份证明，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湛江护航高考的做法，郑人

豪书记点赞：“好！智慧新警务！暖心高考用上了高科技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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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存在问题

存在不足和问题：一是预算绩效管理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；

二是资金预算编制有待进一步规范；三是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

步提高。

八、今后改进措施

（一）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严格执行预算。要按照《预算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，参考上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年度的

收支预测、部门重点工作等科学编制预算，同时严格预算执行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（二）加强单位内控制度建设，完善相关内部管理制度。按

市财政局要求开展内部控制建设工作，通过查找内部管理中的薄

弱环节，建立健全各项内部控制制度，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在提

升单位内部治理水平、规范内部权力运行、促进依法行政、推进

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。

（三）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，

特别要用好管好上级安排的财政资金，并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

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绩效。

湛江市公安局

2019 年 6 月 26 日


